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 學生舉辦校外活動車輛租賃合約

遊覽車承租人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今向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租用坐臥兩用新型遊覽車（座位    個）     輛，作為本校        系  年級   班（                  社團）學生辦理校外活動之用，經雙方同意條件如左：

一、租定車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          年出廠。牌照號碼         色            號，司機為         先生     歲。

二、租用日期：自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上午         時      分起至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時共     天。 

三、行   程：自                經

    返回原處（所經處僅列舉較大地名）。

四、雙方議定遊覽車租用費、過橋費、停車費、高速公路通行費或代定費，甲方於參觀旅行完畢三日內匯入乙方指定之帳戶。

五、如遇天候遽變由甲、乙雙方另定參觀日期。

六、乙方絕對遵守本校「學生校外活動安全措施實施要點」第四條之（三）、（四）項有關公司行號（車主）應遵守事項及督促駕駛員或領班人員遵守有關規定。

七、乙方應付一切交通安全之責任，如遇意外事件，乙方應絕對負完全責任。

上列七項經雙方同意訂立，恐口說無憑，特訂本合約兩份，甲、乙兩方各執一份，以昭信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租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租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隊人員或指導老師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